
十一岁男孩儿身高一米八一,身体发育良好喜爱打篮球

我市小学生中有个“小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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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张勇）“我班学生中有一个‘大个

儿’， 今年

11

岁身高就达到

181

厘米， 他不仅学习不

错，而且是我们篮球队的主力。 ”

10

月

10

日下午，记者

在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采访时， 该校六年级二班班主

任冯明老师对记者说。

当日下午两节课后是学生课间活动。 在冯明的指

引下，记者见到“大个儿”张龙祥。 因为个子高，张龙祥

在学生中很显眼，但是，毕竟还是个

11

岁的孩子，他和

同学们一起开开心心、灵活自如地跳绳、做游戏。

见到记者，张龙祥感觉很不好意思。 “我在全校学

生当中个子最高，开始不习惯，感觉很另类。 现在习惯

了，可以利用身高优势帮班级和同学们干一些事情。 ”

张龙祥腼腆地说。

“我们个头儿矮， 值日时黑板高处的粉笔字擦不

掉，张龙祥就帮我们擦；有时教室里的窗帘掉了，张龙

祥就帮忙挂上。他虽然个子高力气大，但是从不欺负我

们，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 ”同学张祖诚说。

冯明说，张龙祥在班里学习成绩也不错，属于中上

等生。 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打篮球。

“我平时就是正常的一日三餐，没有特别的饮食习

惯，偶尔吃点零食，没想到长这么高。 我现在的体重是

80

多公斤，穿

46

码的鞋。 我感觉身体很好，没啥异常，

长大后我要像姚明一样打篮球。 ”张龙祥说。

该校体育老师徐国强说， 最近学校给每名学生体

检时测量了身高，张龙祥的身高是

181

厘米，身体状况

正常。 他现在才

11

岁，以后他的个子估计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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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该不该带手机上学？

禁不是办法 关键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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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王 洋）如今，手机是越

来越普及， 就连一些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开始

带着手机上学， 以方便同学、 家长之间的联

系，但在一些反对者看来，学生带手机也有诸

多坏处，比如影响学习等。 近日，河南渑池高

中将没收学生的

30

余部手机当众销毁的新

闻， 又引起了市民对学生该不该带手机的热

议，记者也就这一话题采访了部分学生、家长

和老师。

学生：几乎人手一部

“我们班几乎每个同学都有手机，没事的

时候大家都会拿出来玩一玩。 同学之间联系

也靠手机，没手机别人不方便找你，你跟他们

没有了共同话题，久而久之就把你疏远了。 ”

一位正上初二的学生刘欣然告诉记者。

对于学生手机被销毁的新闻， 高二学生

凌厉有自己的看法， 他被老师没收过好几部

手机。 “学校明令禁止不让带手机，见一部收

一部， 但是老师都没有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

虑，不给予信任，总觉得我们在干坏事。 我是

住校生， 有部手机能和家里联系， 父母放心

些。 对那些上课玩手机影响到别人学习的同

学，老师没收我也是坚决赞成的。 ”凌厉说道。

家长：有手机联系方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现在学生配手机的

年龄越来越小， 有条件的家庭在孩子读三年

级或四年级时，便会给其配手机，因为从这个

年龄段开始，孩子独自外出次数增多。 “我们

家是做生意的， 平时特别忙， 根本没时间接

送， 只能让他自己回来， 现在路上车流量又

多，为了方便路上联系，确保安全，新学期开

始就给他配了部手机。 ”市民高女士的孩子今

年正上小学四年级， 说起给孩子配手机她持

赞同观点。 “手机是个通信工具，既然方便就

应加以利用，就像现在电脑普及了一样，像我

这样对电脑不熟的人会有不便之处。 时代在

进步，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 ”刘先生是一位

初三学生的家长， 他对手机的重要性有着切

身的感受。

不过，怕影响孩子学习，部分家长还在买

与不买之间纠结。 “按理说有部手机是方便

些，孩子班上一大半学生都有手机了，跟不上

潮流的他又不要，好点的智能手机有游戏，他

自制力不强，真害怕上课去玩耽误了学习。 ”

对于刚上高一的孩子三番五次催促着买手

机，市民钱女士有些左右为难。

老师：应该积极引导

虽然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动机十分单

纯，为方便跟孩子联络，但老师却顾虑重重。

在中学做班主任的吴老师说，有一次，一节课

上连续有

4

位学生的手机响起铃声， 严重影

响了课堂秩序， 而且学生使用手机还容易使

学生产生攀比心理。

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的马老师认为，与

其禁用手机， 不如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使用

习惯，否则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 关键在

于老师和家长的正确引导，告诉学生什么时

候可以用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用，并表示如果

发现学生“违规”就要处罚 ，培养他们的自觉

性和自制力。

理发店消毒毛巾收费引质疑

律师：如不事先告知属违法

信阳消息（记者 王 洋）去理发，

商家提供免费毛巾是再寻常不过的

事儿，但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理发

店发现， 不少商家推出消毒毛巾，在

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 收取顾客

1

元钱使用费，引起很多市民的质疑。

“前几天，我在天润广场旁边的

一家理发店理发，门前的价目牌上写

着理发

9

元钱，等理完发之后店主却

收了

10

元钱。 后来才知道我使用了

他们的消毒毛巾，加收

1

元。 ”市民高

女士说，“

1

元钱事小，但在消费之前，

店主却没有告诉我，提供免费消毒毛

巾不是他们的义务吗？ ”

记者走访发现，如今理发店消毒

毛巾收费不在少数。 在胜利路步行街

一家理发店的洗发区柜子内，几十包

套着塑料袋的毛巾整齐地堆放着。 该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使用消

毒毛巾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都要用几

十包，每次加收顾客

1

元钱。 ”而在民

权路上，记者看到这里有一半的理发

店都在使用收费

1

元的一次性消毒

毛巾。 “以前我们也专门雇人洗毛巾，

但用量太大，忙不过来，现在有专门

消毒公司派送、回收，方便快捷。 ”一

家理发店的店主说道。

虽然消毒毛巾受到了商家的青

睐， 但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质疑。

市民李女士说，理发店的剪发费用就

包含了各项服务费用，为消费者提供

干净卫生的毛巾是理发店的义务，单

独收取费用不合理。 市民刘小姐则认

为， 为了卫生并不在意那

1

元钱，但

好多理发店不提前告知，感觉消费得

不明不白。

据了解，《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

范》规定，毛巾属于公共用品、用具，

应“一客一换一消毒”，未经消毒的毛

巾不允许使用。 也就是说，理发店必

须为消费者提供消毒毛巾。 市区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表示，理发店向

消费者收取毛巾消毒费，与餐饮业的

餐具消毒费如出一辙，都是商家将自

己的义务转嫁给消费者。 目前，国家

还未对理发店收取消毒毛巾使用费

作出规定，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选择

权等基本权利，因此，理发店在收取

消毒毛巾使用费之前，必须征求消费

者意见，如果没有事先告知就直接收

取费用属违法，消费者可举报。

张龙祥和同学们一起做游戏。


